报检时限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时间

1. 霍乱的潜伏期为5日。

2. 黄热病的潜伏期为6日。

3. 鼠疫的潜伏期为6日。

4. 出境动物产品应在出境前7天报检，需作熏蒸消毒处理的，应在15天前报检。

5. 出境货物最迟应在出口报关或装运前7天报检，个别检验周期较长的货物应留有相应的检验检疫时间。

6. 黄热病疫苗自按种后10日起，10年内有效。如果接种不满10年又经复种，自复种当日起10年内有效

7. 引种单位个人或其代理人应在植物繁殖材料进境前7日报检。

8. 特殊物品入境前10天向当地检验检疫机构办理特殊物品审批手续。

9. 引种单位个人或其代理人应在植物繁殖材料进境前10-15日将《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或《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单》送入境口岸直属检验检疫局办理备案手续

10. 报检人申请复验应当在检验或复验结果之日起15日内提出

11. 入境货物需对外索赔出证的，应在索赔有效期前不少于20天内向到货口岸或到达地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12. 报检后30天内未联系检验检疫事宜的，作自动撤销报检处理

13. 出境观赏动物，应在动物境前30天持贸易合同或展出合同、信用证、产地检验证书、国家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许可证到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报检
14. 输入种畜、种禽及其精液胚胎的应在进境前30天报检；输入其它动物应当在进境前15天报检；输入种子、种苗及其它繁殖材料的在进境前7天报检
15. 输入种用大宗家畜的，应当在检验检疫局设立动物隔离检疫场所隔离检疫45日；输入其它动物的应当在口岸检疫机关指定的动物检疫隔离场所隔离30日
16. 检验检疫合格的出口商品，发货人（一般货物）应当在检验证书或放行单签发之日起60天内报运出口，鲜活类出口商品应在规定期限内报运出口，逾期必须重新报检
17. 需隔离检验的出境动物应在出境前60天预报，隔离前7天报检

18. 进出口化妆品的经营者或代理人应在报检前90个工作日向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检验检疫机构提出标签审核申请
19. 涂料的备案申请应在涂料进口至少2个月前向备案机构提出

20. 进境活动物和动物产品检疫审批的有效期为3个月

21. 进出境动物临时隔离检疫场许可证4个月内有效

22. 栽培介质从工厂出运至我国国境要求不超过4个月

23. 国际航行船舶的船长，必须每隔6个月向检疫机关申请一次鼠患检验，卫生机关根据检查结果实施除鼠或免予除鼠，发给除鼠证或免予除鼠证。该证书自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因故不宜按期除，且该船舶又开往便于实施鼠患检疫或熏蒸除鼠的港口，可以准许证书有期延长1个月，并签发延长证明。
24. 申请电讯检疫的船舶首先向卫生检疫机关申请卫生检查，合格者发给卫生证书，该证书自签发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申请电讯检疫。

25. 《进出口电池产品备案书》有效期为1年，有效期前1个月到原签发单位核发下一年度的《进出口电池备案书》

26. 《进口涂料备案书》有效期2年

27. 出口商品运输包装容器生产企业质量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期满前6个月重新提出申请。
28. 出口商品质量许可证有效期一般按不同商品为3至5年不等，吊销证件半年后方可重新办理申请手续，在许可证期满前半年内应申请办理下一有效期的接转手续

29. 免验证书有效期为3年，期满3个月前提出续延申请
30. 卫生注册证书和卫生登记证书有效期3年

31. 《出口玩具质量许可证》有效期5年。出口玩具发货人应于装运前7天报检，必须逐批实施检验。
32. 出口观赏鱼饲养场/中转包装场注册登记有效期5年

33. 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登记备案证有效期5年
34. 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的注册证颁发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

35. 供港澳活禽饲养场注册证颁发证颁发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在期满前6个月重新提出申请

36. 供港澳活羊中转场注册证颁发日起生效，有效期5年

37. 供港澳活猪饲养场的注册证颁发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在期满前6个月重新提出申请
38. 检验检疫机构对代理报检单位实行年度审核制度，代理报检单位应在每年3月31日前向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年度审核

